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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例说明 
1. 租赁 

公司C签订了一项为期10年的建筑物租赁协议，并分别确认了金额为450的使用权资

产和租赁负债。此外，公司C发生了金额为20的初始直接费用。 

在租赁期开始日，公司C按照《国际财务报告第16号——租赁》作出以下分录： 
 

 借方 贷方 

使用权资产 450  

租赁负债  450 

确认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   

使用权资产 20  

现金  20 

确认初始直接费用   
 

当地税法允许企业在支付租赁付款额和初始直接成本时抵扣所得税。公司C实现使用

权资产的账面金额时，流入的经济利益需要纳税。在考虑了适用的税法后，公司C得

出结论，认为因租赁付款额收到的税收抵扣与租赁负债的偿付有关。 

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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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C确定初始确认租赁时会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如下。 

账面金额 税务基础 

可抵扣 
（应纳税）

暂时性差异 

递延所得税 
资产(负债)， 

税率20% 

使用权资产 

− 初始直接费用 20 -a (20) (4) 

− 租赁负债的初始计量 450 -b (450) (90) 

租赁负债 (450) -c 450 90 

IAS 12.15(b)(ii) 

IAS 12.7 

IAS 12.8 

附注 

a. 初始直接费用的税务基础为零，原因是公司C在付款时已经用于税务抵扣。由于该交 易影响初

始确认时的应纳税利润，公司C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（金额20）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。

b. 使用权资产的税务基础为零，原因是税务抵扣与租赁负债有关，并且使用权资产不会产生税务
抵扣的金额。 

c. 租赁负债的税务基础为零，原因是税务基础为账面价值（金额450）减去未来的税务抵扣（金

额450）。

在租赁期开始日，公司C就暂时性差异作出以下会计分录。 

借方 贷方 

所得税费用 

递延所得税负债 

递延所得税资产 

在初始确认租赁时确认递延所得税 

4 

94 

90 

2. 弃置义务负债

公司B为其核电厂确认了金额为100的弃置义务准备，并将其作为电厂的一部分成

本予以资本化。出于税务目的，该支出只有在发生时才予以扣除，并且税务抵扣将

分配至弃置义务负债。  

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0%。 

公司B作出以下会计分录，确认弃置义务负债。 

借方 贷方 

不动产、厂场和设备 100 

弃置义务负债 100 

确认弃置义务负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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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B确定弃置义务负债初始确认时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如下。 

账面金额 税务基础 

可抵扣 
（应纳税）

暂时性差异 

递延所得税 
资产(负债)， 

税率30% 

不动产、厂场和设备 100 -a (100) (30) 

弃置义务负债 100 -b 100 30 

IAS 12.7 

IAS 12.8 

home.kpmg/ifrs

附注 

a. 由于税务抵扣与弃置义务负债有关并且资产没有税务抵扣，因此不动产、厂场和 设备的税务
基础为零。

b. 弃置义务负债的税务基础为零，原因是税务基础为账面价值（金额100）减去未来的税务抵扣
（金额100）。

在初始确认弃置义务负债时，公司B为暂时性差异作出以下会计分录。 

借方 贷方 

递延所得税资产 30 

递延所得税负债 30 

就不动产、厂房和设备及弃置负债确认递延所得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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